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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提前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平桥支行；
●委托现金管理金额：共计人民币 3,500 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人民币三年单位定期存款；
●产品期限：3 年（公司拟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安排，持有不超过 12 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最高不超过 6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自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
内容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情况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平桥支行办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定期

凭证》，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购买了定期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9 月
2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提前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 4,000 万元，获得理财收益 63.734856 万元。 本次赎回产品
的基本信息如下：

受托机构 产 品 类
型 产品名称 金 额

（万元）

预 计 年 化
收益率
（%）

产品期限 收 益 起
算日 到期日

赎 回 本
金 （ 万
元 ）

实 际 收 益
（万元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天 台 平
桥支行

定 期 存
款

人民 币 三 年 单
位定期存款 4,000 2.95%

3 年 （公司根
据实 际 资 金
需 求 安 排 ，
持 有不 超 过
12 个月）

2022 年
9 月 28
日

2025 年
9 月 28
日

4,000 63.734856

合计 4,000 4,000 63.734856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

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200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28.09 万股，发行价格
为 31.1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8,775.28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6,325.64 万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449.64 万元。 2021 年 4 月 27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0609 号”《验资报告》。 公司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机构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 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起算日 到期日 是否构成

关联关系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台平桥支行

定期存款 人民币三年单
位定期存款 3,500 3.0000000

3 年 （公司拟
根据实际资金
需求安 排 ，持
有 不 超 过 12
个月 ）

2023 年 4 月
13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 否

合计 3,500
（四）公司对委托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产品/业务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2、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具体现金管理活动，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

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关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财务
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具体情况及相应的收益情况。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人民币三年单位定期存款

产品性质 3 年定期存款

本金金额 3,500 万元

收益起算日 2023 日 4 月 13 日

产品期限 3 年（公司拟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安排 ，持有不超过 12 个月）

产品到期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3.000000%
产品收益说明 参考执行利率 ：3.000000%。

（二）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为人民币单位定期存款，产品期限三年（公司拟

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安排，持有不超过 12 个月），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 公司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对投资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
向董事会汇报。 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
的情况。

五、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台平桥支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2,640.03 198,791.30
负债总额 20,685.12 21,358.54
归母净资产 161,954.91 177,329.40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58.60 24,239.02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3,5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7.21%。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 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
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
负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
度审计结果为准。

七、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人民币定期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
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
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500 4,500 35.203895 0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2.191781 0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85.821918 0
4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6,000 52.791667 0
5 证券公司产品 3,300 3,300 1.654521 0
6 证券公司产品 1,700 1,700 0.000000 0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75.839603 0
8 银行公司产品 2,000 2,000 6.535167 0
9 证券公司产品 1,500 1,500 1.869863 0
10 银行公司产品 1,500 1,500 16.011158 0
11 银行公司产品 4,000 4,000 63.734856 0
12 银行公司产品 5,000 5,000 14.424658 0
13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 - 2,000
1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 - 3,000
15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8,000 69.041096 0
16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 - 6,000
1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 - 3,500
合计 67,000 52,500 465.120183 14,5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1,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79
最近 12 个月现金管理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2.12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4,5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25,5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300705 证券简称：九典制药 公告编号：2023-019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42,936,22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2.3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九典制药 股票代码 3007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蕾 甘荣

办公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 28 号金瑞麓谷
科技园 A1 栋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 28 号金瑞麓谷
科技园 A1 栋

传真 0731-88220260 0731-88220260
电话 0731-82831002 0731-82831002
电子信箱 jiudianzhiyao@163.com jiudianzhiyao@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为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药品制剂、原料药、药用辅料，同

时公司将以研发和技术为驱动，致力于“药品制剂+原料药+药用辅料”的一体化发展，并充分利用
在行业内积淀的研发、生产等优势，为行业内相关企业提供 CXO 服务。

1、药品制剂
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制剂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适应症）

1 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 用于以下疾病及症状的消炎、镇痛 ：骨关节炎、肌肉痛、外伤后的肿胀疼痛。

2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适用于活动性消化性溃疡 (胃、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氏综合征。

3 奥硝唑分散片
用于治疗由厌氧菌感染引起的多种疾病 ；男女泌尿生殖道毛滴虫 、贾第氏鞭毛虫感
染引起的疾病 （如阴道滴虫病等 ）；肠 、肝阿米巴虫病 （包括阿米巴痢疾 、阿米巴肝脓
肿 ），肠、肝变形虫感染引起的疾病；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科手术后厌氧菌感染 。

4 琥珀酸亚铁片 适用于缺铁性贫血的预防和治疗 。

5 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适用于溶解尿酸结石，预防尿酸结石的复发。

6 洛索洛芬钠片 用于类风湿关节炎 、骨性关节炎、腰痛症 、肩关节周围炎 、颈肩腕综合征 、牙痛的镇痛
和消炎及急性上呼吸道炎的解热和镇痛。

7 肝复乐胶囊 健脾理气，化瘀软坚 ，清热解毒。 适用于肝瘀脾虚为主证的原发性肝癌 ，症见上腹肿
块，胁肋疼痛 ，神疲乏力，食少纳呆 ，脘腹胀满，心烦易怒 ，口苦咽干等 。

8 瑞舒伐他汀钙片 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和其它非药物治疗仍不能适当控制血脂异常的原发性高胆固醇
血症或混合型血脂异常症

9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用于治疗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慢性特发性荨麻疹。

10 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 用于治疗下述疾病的过敏相关的症状 ：过敏性鼻炎 （包括季节性持续性过敏性鼻炎
和常年性持续性过敏性鼻炎 ）及慢性特发性荨麻疹。

2、原料药及药用辅料
（1）原料药
报告期内，公司原料药主要产品及其用途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用途

1 塞克硝唑 硝基咪唑类抗原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由阴道毛滴虫引起的尿道炎和阴道炎 、肠阿米巴病、肝阿
米巴病 、贾第鞭毛虫病。

2 磷酸二氢钠

1.用于低磷血症预防和治疗 。 亦作为全静脉高营养疗法磷添加剂，预防低磷血症 。 2.尿路感染的
辅助用药，本药能使尿液酸化，从而增强杏仁酸乌洛托品和马尿酸乌洛托品的抗菌活性 ，并能消
除尿路感染时含氨尿液的气味和混浊。 3.含钙肾结石的预防。 本药能使尿液酸化，增加钙的溶解
度，阻止尿中钙沉积 ，从而预防含钙肾结石的复发。 4.高钙血症的治疗 。 近年来已不常用本药治
疗高高钙血症 ，而应用其他更为安全和有效方法。 5.与磷酸氢二钠组成复方制剂 ，为容积性导泻
药；适用于成年患者外科手术前或肠镜 、钡灌肠及其它肠道检查前的肠道清洁准备。 6.亦可用作
药用辅料，为 PH 调节剂和缓冲剂。

3 奥硝唑
用于治疗由厌氧菌感染引起的多种疾病 ；男女泌尿生殖道毛滴虫 、贾第氏鞭毛虫感染引起的疾
病 （如阴道滴虫病等）；肠 、肝阿米巴虫病 （包括阿米巴痢疾、阿米巴肝脓肿 ），肠、肝变形虫感染引
起的疾病；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科手术后厌氧菌感染 。

4 左羟丙哌嗪
镇咳祛痰药，为中枢非成瘾性外消旋羟丙哌嗪的左旋体，其效果与外消旋羟丙哌嗪相间 ，但副作
用明显降低，几乎无羟丙哌嗪的中枢镇静作用，对心血管和呼吸系统不产生任何明显作用 ，无药
物依赖性，耐受指数较外消旋羟丙哌嗪高、持效更久 。

5 氯雷他定
第二代抗组织胺药物，对外周神经 H1 受体有高度的选择性 ，作用强 ，时间长 。 属长效三环类抗
组胺药，竞争性地抑制组胺 H1 受体，抑制组胺所引起的过敏症状。 无明显的抗胆碱和中枢抑制
作用。 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有关的症状 ,以及缓解慢性荨麻疹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的症状

（2）药用辅料
报告期内，公司药用辅料主要系列及其用途如下：

序号 系列名称 产品用途

1 生物疫苗用注 射级 辅
料

在注射剂中主要作为溶剂 、防冻剂 、PH 调节剂、缓冲剂、乳化剂、吸附剂 、助虑剂 、助悬
剂等。 例如 ：硫酸铵 、蔗糖 （供注射用）等。

2 外用制剂用辅料 在外用制剂中主要作为透皮促进剂 、溶剂 、助溶剂 、增塑剂 、抗氧剂 、PH 调节剂 、乳化
剂 、遮光剂 、消泡剂等。 例如：十六醇、十八醇、凡士林等 。

3 口服固体制剂用辅料
在固体制剂中主要作为填充剂 、粘合剂 、崩解剂 、润滑剂 、助流剂 、增压剂 、泡腾剂 、成
膜剂、调色剂、矫味剂 、分散剂 、芳香剂 、表面活性剂等。 例如 ：甘露醇 、麦芽糊精 、微晶
纤维素等 。

3、CXO 业务
公司在高度重视自身研发能力、确保内生增长活力的同时，紧盯行业发展动态。 公司凭借多年的

研发底蕴和生产技术优势， 承接开展了 CRO、CMO以及 CDMO等各类服务， 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4,134.17万元。 后续，公司将持续推进该类业务，为公司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迈出坚实的步伐。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发展变化
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中国制造 2025 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重点领域，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是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实
施的第二年，是医药行业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

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居民正常的消费、就医需求受到影响，部
分地区和城市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 除上述因素的影响
之外，还受到集采药品降价、防疫物资及疫苗价格和收入下降、原料药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原辅料、
燃料动力等价格上涨的影响，医药行业经受了严峻考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
医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111.4 亿元， 同比下降 1.6%， 发生营业成本
16,984.6 亿元，同比增长 7.8%，实现利润总额 4,288.7 亿元，同比下降 31.8%。

（三）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市场竞争格局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医药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医疗保障体制提出了新的改革

措施，推出了诸如“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MAH 制度”、“医保改革”等对医药行业影响深远的
具体举措，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推动企业更加注重研发投入及仿制药质量的提升。“一致性评
价”有利于提升我国仿制药的整体质量，从而在临床上实现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相互替代，提升仿制
药的市场渗透率，而这又对仿制药企业的研发实力、技术水平以及上游原料药的质量等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带量采购”的执行，将使相关药品的价格明显下降，成本将成为仿制药的重要竞争因
素，同时也有利于降低流通环节成本，促进制药企业更加专注于研发。 MAH 制度，将进一步推动药
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分离，从而促进专业分工，为医药研发服务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职工医
保门诊共济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行的一项重点改革，是当前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举
措，旨在通过建立普通门诊统筹制度、改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等措施，推动职工医保门诊保障由个
人积累模式转向互助共济模式，实现医保制度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四）公司行业地位
1、药品制剂
近年来，公司药品制剂销售规模逐年增长，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泮托拉唑钠肠溶片、奥硝唑

分散片、琥珀酸亚铁片、枸橼酸氢钾钠颗粒、洛索洛芬钠片等主导产品销售情况良好，特别是外用
制剂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销售增速快，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日益凸显。

凝胶贴膏是一种复杂的局部经皮给药制剂系统，最早由泥罨剂发展而来，随着高分子材料的发展
及工业水平的提升，该剂型被大量应用并引入中国及欧美市场。 根据凝胶贴膏的剂型特点及优势和技
术发展情况，其发展趋势可发展为三个主要大方向：1）将传统外用膏药改造成凝胶贴膏；2）将传统口
服剂、注射剂改造成凝胶贴膏；3）利用药物制剂学新技术改造现有凝胶贴膏，提升其性能。

公司为“湖南省新型凝胶膏剂工程研究中心”，以凝聚贴膏剂为代表的经皮给药制剂为重点研
究方向。 凝胶贴膏剂是一个完整的释药体系，透皮吸收技术是关键，涉及新型、高性能药用辅料的
开发以及皮肤科学研究。凝胶贴膏的制备技术属于高新技术，是一项“卡脖子”技术难题，国内上市
的凝胶膏制剂大部分依靠进口，我公司在该制剂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突破交联架桥
相关技术壁垒，开发出一种载药量高的贴膏剂基质体系，并实现了多个关键辅料的国产化及新型
高分子材料的自主研发。

公司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为独家医保剂型，主要用于骨性关节炎、肌肉疼痛以及创伤引起的
肿胀、疼痛等骨骼肌肉疾病。 公司酮洛芬凝胶贴膏属于国内首仿，独家剂型，主要用于骨关节炎的
症状缓解。 与口服制剂相比，凝胶贴膏剂可避免口服给药引起的首过效应，以及口服非甾体镇痛抗
炎药对胃肠黏膜、心血管和肝脏所造成的刺激和损害，较适用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不易口服给药
的患者；与传统膏药相比，凝胶贴膏剂具有透气性良好、强力渗透、透皮吸收快速、可反复使用并无
膏体在皮肤残留、不易沾染衣物、安全性高等明显优势。 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酮洛芬凝胶贴膏作
为局部外用贴膏剂，包容药量大，给药剂量准确，具有高渗透性，能保证优异的起效速度和起效强
度，贴敷舒适、皮肤相容性好，安全性高，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同时，公司通过
持续的研发与工艺优化，形成了较高的产品壁垒。

公司在消炎镇痛、消化系统、抗感染等治疗领域形成了丰富的产品储备，其中消炎镇痛领域有
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酮洛芬凝胶贴膏、洛索洛芬钠片等；消化系统领域有泮托拉唑钠肠溶片、参
苓口服液、胶体果胶铋干混悬剂、铝碳酸镁咀嚼片等；抗感染领域有奥硝唑分散片、地红霉素肠溶
片等。 近年来，公司药品制剂每年新立项 15-20 个，成功申报 10 个左右。

根据米内网查询显示，公司主导产品在中国城市公立、县级公立医院 2021 年和 2022 年上半
年销售额排名及市占率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2021 年排名 市场份额占有率 2022 年 1-6 月排名 市场份额占有率

1 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 1 100.00% 1 100.00%
2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2 18.86% 2 24.10%
3 奥硝唑分散片 1 85.29% 1 86.09%
4 琥珀酸亚铁片 4 3.47% 4 5.29%
5 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4 4.35% 2 36.07%
6 洛索洛芬钠片 3 13.06% 2 34.15%
7 肝复乐胶囊 2 30.29% 2 13.77%
8 瑞舒伐他汀钙片 - - 15 0.01%
9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3 13.53% 4 12.09%
10 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 1 100.00% 1 100.00%

注：公司产品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为独家剂型产品。
2、原料药、药用辅料
公司系国内品种较多、规模较大的化学原料药和药用辅料生产企业之一，公司凭借出色的原

料药和药用辅料制造技术及优秀的成本控制能力，已在国内外同行品牌中形成较高的品牌知名度
和消费者认可度，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为奥硝唑、盐酸左西替利嗪、磷酸盐等原料药国内外主要规模生产的 GMP 企业，占有国
内大部分市场，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近年来，公司每年原料药新立项 10-15 个，
成功申报 8 个以上，目前逐步发展为覆盖胃肠道疾病、心血管系统、解热镇痛类、抗感染系列用药
等多领域的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定制化的优质生产企业，已成功完成 70 个原料品种开发，目
前在研品种达 15 个以上。

药用辅料方面，着力发展高端辅料，目前形成了生物疫苗用注射级辅料、外用制剂用辅料和口
服固体制剂用辅料系列，特别是生物疫苗用注射级辅料质量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且产品
品类多，磷酸盐系列产品已为国内生物疫苗类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同时致力于全系列辅料品种的
研发，辅料品种共有 77 个登记号。 公司依靠先进的工艺技术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了韩国、
波兰、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外官方的认证和国内外多家知名公司的现场审计，产品销售至印度、
韩国、南美、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3、CXO 业务
公司凭借多年的研发底蕴和生产技术优势， 可承接开展 CRO、CMO 以及 CDMO 等各类服务，

可与行业内的制药公司、 不同形式的 MAH 公司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聚焦社会资源和资金资
源，达成合作共赢，并在深度协作的模式下继续提升在未来发展阶段的核心竞争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2,299,671,112.18 1,745,236,782.31 31.77% 1,130,719,87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52,620,644.89 1,099,337,578.54 41.23% 835,682,214.34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2,326,215,867.76 1,627,664,942.20 42.92% 978,159,13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9,700,151.55 204,245,777.25 32.05% 82,259,76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8,213,273.86 180,130,249.20 37.80% 67,246,40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8,988,603.77 190,871,610.34 40.93% 149,994,591.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82 0.62 32.26% 0.3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82 0.62 32.26% 0.3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0% 20.88% -2.28% 10.3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49,062,914.36 581,899,105.21 568,212,860.39 727,040,98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5,965,884.89 73,801,294.18 78,622,110.11 61,310,86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4,475,155.84 69,886,131.97 77,176,911.73 46,675,074.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48,282.70 40,991,356.10 127,370,123.88 102,475,406.4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1,736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上 一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8,359

报告期 末表
决权恢 复的
优先股股 东
总数 （如有 ）
（参见注 9）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如有 ）（参
见注 9）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 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朱志宏 境 内 自 然
人 34.26% 117,474,000 33,564,000 88,105,500 29,368,500 质押 9,599,520

段立新 境 内 自 然
人 14.12% 48,405,905 13,719,473 37,428,738 10,977,167 质押 1,875,720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安信医药
健 康 主 题 股 票 型
发 起 式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2.97% 10,190,250 8,550,250 0.00 10,190,250

# 陈丽芳 境 内 自 然
人 2.02% 6,924,479 2,275,979 0.00 6,924,479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 创 新 医 药 主 题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2.01% 6,891,729 0.00 6,891,729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招商医药
健 康 产 业 股 票 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4,417,240 0.00 4,417,240

长 沙 旺 典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25% 4,271,400 203,400 0.00 4,271,4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 医 药 保 健 混 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4,224,062 0.00 4,224,062

# 吕巨波 境 内 自 然
人 0.92% 3,154,206 1,333,156 0.00 3,154,206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
品 质 成 长 混 合 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2,722,640 0.00 2,722,6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公司收入主要来自药品制剂，其中洛索洛芬钠凝胶贴膏、泮托拉唑钠制剂、奥硝唑制剂等主

要产品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逐年提升。 上述产品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实施集中带量采购，
产品销量预期增加。 若公司未来未能紧跟市场需求变化、持续推出其他更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产品，
或公司的竞争对手在产品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等，则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将出现放缓
或下滑，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2、公司始终将产品及技术的开发作为核心竞争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公司进一步创
新和发展的基础。 公司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发体系，并对各环节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但如果
公司因国家政策的调控、开发资金投入不足、未能准确预测产品的市场发展趋势、药物创新效果不
明显等不确定性原因，使人力、物力投入未能成功转化为技术成果，将存在产品或技术开发失败的
可能性，形成研发风险。

3、长期以来，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等途径确保拥有的知识产
权合法、有效，但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侵犯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可能得不到及时防范和制止。
如果公司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充分保护，相关核心技术被泄密，并被竞争对手所获知和模仿，则公
司的竞争优势可能会受到损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可能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另外，虽
然公司已采取措施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但也不排除行业内的其他参与者指控公司侵犯其商
标、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纠纷会耗费公司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

4、医药行业为人才密集型行业，高素质人才和专业研发团队是项目成功的基础。 研发项目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及研发资源，从而积累丰富的研究经验。 公司人才团队的稳定及对在研项
目的研发进度影响较大，若公司研发人才流失，人才团队出现不稳定因子，导致以往积累的开发经
验和技术优势可能难以保持，影响研发项目的进度，将对公司的研发成果转化带来不利影响。

5、根据国家医药行业的监督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药品生产
许可证、药品注册证书等资质证书，而上述相关资质证书具有明确的有效期限，公司需在有效期届
满前向监管部门申请重新认证，如果在有效期届满时，公司仍未能及时重续该等资质证书，公司将
无法继续合法生产相关药品，导致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行业监管要求
进行内部管理，确保能够一直保有经营资质。

6、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险制度正处在积极推进改革阶段，医院药品招投标采购等系列
药品价格调控政策正在逐步制定和不断完善，医药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 现阶段我国药品的招
标政策实行以政府主导、以国家、省医保局为单位的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公司产品中标情
况直接影响公司制剂产品的销售。 若公司现有中标产品在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项目中未中标或者
中标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将对公司未来相关产品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7、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国家基本药物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施行动态调整机制，公司主
要产品中部分属于国家基本药物或国家医保用药，部分列入了各省医保增补目录，若国家目录或者地
方目录调整后的新目录中不再包含公司现有的主要产品，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8、 合作经销模式的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例增加。 针对不断增长的市场推广活动和需
求，公司无法完全控制推广服务机构在日常业务中不发生违反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一
旦上述行为发生，公司的声誉可能会受损，甚至会令公司受到监管机构的调查，从而对公司正常业
务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9、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应收账款数量相应增加，若主要客户经营状况、行业结算方
式等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发生逾期、坏账或进一步延长应收账款回收
周期，从而给公司持续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10、公司及子公司九典宏阳、普道医药是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按 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212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普道医药的技术转让收入均享受免缴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 如果公司在其后的经营中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或未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将不能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11、公司所处行业为制药行业，使用原辅料种类多、数量大，原料药生产工艺复杂，产品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及噪音等均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虽然公司已严格按照有关环保标准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并达标排放，但仍不排除公司未来可能因发生意外、疏忽或
其他原因而使公司污染物排放无法满足国家标准的风险，进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同时随着国家和
社会对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如国家颁布并实施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将使得公司进一步扩大环境
保护相关设施设备的投入，从而增加公司运营成本并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12、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部分原料为易燃、易爆、腐蚀性或有毒物质。 产品
生产过程中涉及高温、机械操作等，对安全操作要求较高。 公司自成立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但仍
不排除因人员操作不当、机器设备故障或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等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冰轮环境
股票代码：000811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明高新区海源北路与科新路交叉口海源高新天地商业广场 1 幢

21 层 2108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裕惠大厦 A 座 15 层
持股变动性质：持有股份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2023 年 04 月 13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 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冰轮环境”)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权
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冰轮环境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内容 释义

本报告书 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公司、上市公司 、冰轮环境 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 指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
入造成的，并非计算错误。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基本情况
1、名称：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明高新区海源北路与科新路交叉口海源高新天地商业广场

1 幢 21 层 2108 号
3、 法定代表人：李双友
4、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9409800K
6、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

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8、 经营期限：2000 年 6 月 15 日起
9、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裕惠大厦 A 座 15 层
10、公司主要股东：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华润深国

投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兴云投资有限公司、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11、邮编：100142
二、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

李双友 董事 男 中国 云南 无

鲁宁 董事 男 中国 云南 无

王积舰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 无

寇光武 董事 男 中国 山东 无

季向东 董事、总裁 男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仁药业 91,263,000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7.72%;持有新亚强 16,377,44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7.26%;持有德才股份 8,250,00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 8.25%；此外不存在在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需要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冰轮环境中拥有的

权益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冰轮环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350,000 股，占冰轮环境股

份总额的 6.6167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自 2021 年 8 月 14 日至 2023 年 4 月 13 日收盘，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冰轮环境股份 12,058,300 股，占冰轮环境股份总额的 1.61675%，本次
减持后红塔创新持股比例为 4.99997%。

红塔创新通过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2021.8.14- 2023.4.13 12.99 1205.83 1.61675

合计 / / 1205.83 1.6167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到 2023 年 04 月 13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冰轮环境 37,291,700 股，占上市公司

股份总额的 4.99997%。 前述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2023 年 4 月 13 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交易系统买卖冰轮环境股票的行为如下:
时间 出售股票数量 （股） 交易价格区间 （元/股 ）

2022 年 11 月 136,600 12.14-12.33
2022 年 12 月 110,000 11.95-12.15
2023 年 1 月 / /
2023 年 2 月 579,400 12.52-13.55
2023 年 3 月 1,539,000 12.56-13.15
2023 年 4 月 1,063,300 12.93-13.69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声 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2023 年 04 月 13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署日期：2023 年 04 月 13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股票简称 冰轮环境 股票代码 00081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 露义务 人
注册地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明高新区海源
北路与科新路交叉口海源高新天地商
业广场 1 幢 21 层 2108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但 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 露义务 人
是否为上 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49,350,000 股 持股比例： 6.61672%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境内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12,058,300 变动比例 ： -1.61675%
持股数量：37,291,700 股 持股比例： 4.99997%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 未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 问
题

是□否□????不适用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 负债 ，未解
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
害 公 司 利 益 的
其他情形

是□否□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 需 取 得批准 是□否□?????不适用 ?

是 否 已 得 到
批准 是□否□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23 年 0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135 证券简称：利扬芯片 公告编号：2023-015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利扬创芯片测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利扬”）由于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及业务发展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广东
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变更事项属于公司总经理审批权
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利扬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 称：上海利扬创芯片测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1GTQQC6T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 2229 号 3 幢 1 层、2 层
法定代表人：黄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06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

及产品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310 证券简称：桂东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23-033
债券代码：151517 债券简称：19 桂东 01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翰公司等买卖合同
纠纷案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一审原告、

二审上诉人。
●涉案金额：货款、违约金及律师费合计 41,723,142.77 元，本案诉讼相关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诉讼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将依法对涉及

债权进行追偿，能否实际收回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桂 11 民终

12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7 月，公司就与广西广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翰公司”）、广西秉健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秉健公司”）、李华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请求判令三被告广翰公司、秉健公司、李华昌退还原告桂东电力货款、违约
金及律师费合计 41,723,142.77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责任保险费、诉讼费、保全费等；2022 年 11 月，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并出具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桂 1102 民初 3242 号；2022 年 12 月，公司因不服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22）桂 1102 民初 3242 号的民事判决向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11 月 29 日、2023 年 1 月 3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二、本次诉讼一审判决情况
2022 年 11 月， 公司收到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 桂 1102 民初

3242 号，一审判决如下：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五百七十七
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六百八十四条、第六百八十八条、第六百九十二条、第六百九十三条第二
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确认广西正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广翰公司签订的两份《采购合同》（编号分别为：
GHCG20181218、GHCG20181219）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解除；

2.被告广翰公司应向原告桂东电力退还货款 29,952,000 元并支付暂计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
违约金 11,691,142.77 元， 之后的违约金以 29,952,000 元为基数， 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11.5%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

3.被告广翰公司向原告桂东电力支付因追索债权产生的律师费 80,000 元；
4.原告桂东电力有权对被告广翰公司出质的其所持有的柳州市广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及其派生的权益（出质股权数额为 36,750,000 元）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被告秉健公司在出质股权范围内对被告广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且原告

桂东电力有权对被告秉健公司出质的其所持有的柳州市广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及其派
生的权益（出质股权数额为 12,600,000 元）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驳回原告桂东电力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应付款项，债务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债权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
执行。

案件受理费 253,850 元，减半收取 126,930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31,930 元(原告已预交)，
由被告广翰公司、秉健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二审终审判决结果
因不服一审判决，公司及广翰公司均向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二

审审理已终结。 近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
桂 11 民终 12 号，具体内容如下：

上诉人桂东电力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部分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上诉人广翰
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22)桂 1102 民初 3242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
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撤销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2022)桂 1102 民初 3242 号民事判决第六项；
（三） 被上诉人李华昌应对上诉人广西广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应支付上诉人广

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 126930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31930 元(上诉人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广西广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广西秉健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李华昌共同承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 92046 元(上诉人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
100 元，上诉人广西广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 91946 元)，由上诉人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 50 元，上诉人广西广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广西秉健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李华昌共同承担 91996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将依法对涉及债权进行追偿，能否实际收回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桂 11 民终 12 号。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987 证券简称：京北方 公告编号：2023-019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余青青女士递交的书面
报告，由于个人原因，余青青女士提出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青青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余青青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
勤勉尽责、恪尽职守，董事会对余青青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六国化工 股票代码：600470 公告编号：2023-023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六国化工”或“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化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化集团”）发来的《关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告知函》，具体情
况如下：

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权益，增加持有证券的投资收益，提高资本运营效率，铜化集团拟将持有
六国化工的股份实施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开展期限为自铜化集团正式实施该项业务起 6 个月

内。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铜化集团直接持有六国化工 132,971,744 股，占比 25.49%。 上述股份不存
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铜化集团作为证券出借人，以一定的费率向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金公司”）出借所持有的六国化工股票，出借的六国化工股份不超过六国
化工总股本的 1%，即不超过 521.6 万股，可重复出借。 证金公司到期向铜化集团归还所借证券及
相应权益补偿并支付费用，即铜化集团通过出借持有的标的证券获得利息收入。

铜化集团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涉及的公司股份不会因该业务的开展而发生所有权转移。
本次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不会导致六国化工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六国化工治理结构和持
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23-026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郑州
宇通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

股份期限届满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了《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集团”）向公司除汤玉祥先生、宇通集

团及其子公司猛狮客车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290,265,3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8%），要约价格为 7.89 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

目前要约收购期满，因需进一步确认要约收购结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宇通客车，股票代码：600066）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一）
停牌一个交易日，并将在要约收购结果公告当日复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3-016
优先股代码：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 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向各董事发出，表决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14 日。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长谢永林，董事胡跃飞、陈心颖、蔡方方、郭建、杨志群、郭世邦、项有志、杨军、艾春荣、郭
田勇、杨如生和蔡洪滨共 13 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履职安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5 日


